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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 22日电 12
月22日，备受瞩目的托育服务法草
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九次会议首次审议。制定托育
服务法，是党和国家用法治呵护三
周岁以下最柔弱的婴幼儿群体、为
万千家庭纾解“育儿焦虑”的重要
一步。

草案共 8章 76条，包括总则、
托育机构、托育人员、服务提供、保
障措施、监督管理、法律责任和附
则。“保障婴幼儿健康成长”成为贯
穿草案的主线。它不仅是行业的

“促进法”，更是婴幼儿权益的“保
障法”，是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

“基础法”。
聚焦“急难愁盼”，以法治力量

回应民生关切——
“十四五”时期，我国大力推进

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目前全国共有
12.6万家托育服务机构，提供的托
位总数达 665.7万个，每千人口拥
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已达4.73
个。

不过，“入托难”“入托贵”“质
量参差不齐”等问题依然存在。国
家层面尚未建立财政长效支持制
度，普惠托育服务供给不足，社会
力量参与积极性不高，监督管理不
到位，与人民群众对“幼有所育”的
美好期盼仍有差距。

民有所呼，法有所应。制定专
门的托育服务法，将托育服务这一
重大民生事项，从政策引导提升至

法律保障，旨在通过系统性制度
设计，破解发展瓶颈，规范服务
行为，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降
低家庭养育成本、建设生育友好
型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法治支撑。

筑牢安全防线，为婴幼儿织
密保护网——

呵护婴幼儿群体，安全是底
线，也是生命线。草案以问题为
导向，针对社会关注的热点、行
业发展的痛点，设计了一系列严
密的制度“篱笆”。

严把机构“入口关”。根据
草案，设立托育机构应当先取得
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的许可，再按
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相应
的登记手续，并需满足人员、场
所、设施设备、资金等多方面条
件。托育机构应当建立信息公
示制度，对托育机构的许可证
件、登记信息、人员资质及健康

证明、安全管理制度、每日膳食、收
退费办法等进行公示。

打造专业“守护者”队伍。草
案提出，国家将实行托育师资格考
试和注册制度，设定学历、专业门
槛，并建立托育师职称评定标准。
同时，草案设立了严格的托育人员
从业禁止“黑名单”，比如，有暴力
伤害、拐卖、性侵害、遗弃、虐待、吸
毒、赌博等违法犯罪记录以及有严
重违反职业道德规范的行为或者
其他可能危害婴幼儿身心健康的
情形，不得担任托育人员。

规范服务“全过程”。从科学
引导婴幼儿进行多种形式的游戏
玩耍等活动，到不得在面向婴幼儿

的活动中使用视屏类电子产品；从
为婴幼儿提供的食品应当符合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到对婴幼儿在托
期间的生活进行记录；从建立健全
婴幼儿健康管理制度，到加强婴幼
儿常见病预防和传染病防控工作
……草案对托育机构的服务提供
作出细致规定。

强化监管“无死角”。托育机
构应当在婴幼儿生活和活动区域、
食品操作间等公共区域安装视频
监控系统，监控视频资料保存期不
得少于九十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应当建立本辖区托育服务综
合监督管理机制……一系列“硬杠
杠”，字里行间透着“严”字，旨在让
托育机构成为让孩子安全、让家长
安心的“温馨港湾”。

突出普惠导向，让托育服务价
格合理、方便可及——

发展托育服务，核心在于普
惠。草案明确要“构建主体多元、
安全优质、价格合理、方便可及的
托育公共服务体系”，并“将普惠
托育服务有序纳入基本公共服务
范围”。

为此，草案设“保障措施”专
章，直指扩大供给、降低成本的关
键环节。如，鼓励和支持用人单
位、产业园区等为职工提供普惠托
育服务，鼓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探索建立婴幼儿家庭托育服务
补贴制度……

期待不久的将来，更多婴幼
儿能在阳光下、在爱和专业中，
安全、健康、快乐地迈出人生第
一步。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2 日
电 商标法修订草案 12月 22
日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
会议审议，修订草案共 9章 84
条，完善商标注册、管理和保
护制度，加强对商标侵权行为
的查处。

从依法打击恶意抢注“冰
墩墩”“谷爱凌”等商标，到“树
上熟”“千禾0+”等带有欺骗性
的注册商标被宣告无效，近年
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持
续打击行业乱象。

在规范商标注册方面，修
订草案增设专章将原来分散
在各章的商标注册条件集中
规定并予以完善。明确不以
使用为目的、明显超出正常生
产经营需要申请商标注册的，
不予注册。明确加强驰名商
标保护，将禁止在不相同、不

相类似的商品上抢注他人已
注册驰名商标，扩大至不区分
注册与否均禁止抢注。

在强化商标管理方面，修
订草案增加规定，明确以误导
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
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
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
销其注册商标。此外，加强对
商标代理机构、商标代理从业
人员的规范。

在加强商标专用权保护
方面，修订草案加强对商标
侵权行为的查处，增加对商
标侵权涉嫌犯罪的移送、协
同办理规定。同时也明确恶
意提起商标诉讼的，依法给
予处罚，造成损失的依法承
担民事责任。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2 日电
12月 22日，中国人民银行对外
发布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有关
安排，符合相关条件的逾期信
息，将不会在个人信用报告中
予以展示。个人无需申请和操
作，“免申即享”支持信用受损
但积极还款的个人高效便捷重
塑信用。

根据相关安排，政策适用
对象限定于个人在中国人民银
行征信系统中展示的信贷逾期
信息；适用时间区间要求逾期
信息产生于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期间；适用金
额为单笔逾期金额不超过 1万
元；适用前提是个人在 2026年
3月 31日（含）前足额偿还逾期
债务。符合上述条件的逾期信
息，将不会在个人信用报告中
予以展示。

中国人民银行相关人士介
绍，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实行

“免申即享”，个人无需申请和操
作，也无需提交证明材料，由中
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自2026年1
月1日起对符合条件的逾期信息
进行自动识别和统一处理。个
人若要确认逾期信息调整情况，
可通过线上、线下方式查询信用
报告进行了解。作为配套措施，
中国人民银行明确 2026年上半
年将额外增加2次线下免费查询
个人信用报告的机会。

中国人民银行提醒公众，一
次性信用修复政策不收取任何
费用、不需要第三方代理，任何
以该政策名义索要钱财、索取信
息的都是诈骗行为。如果公众
发现相关线索，可向中国人民银
行及其分支机构反映，或向当地
公安机关报案。

我国拟立法促进规范托育服务

免申即享
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落地

商标法修订草案首次提请审议

“打擦边球”或面临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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